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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臺灣具有豐富的山林景觀與資源，登山已成

為國人熱門活動之一。惟目前登山活動之規

範，係由地方自訂管理條例，且僅六縣市制

定，其法規範是否不足？政府在鼓勵正當登

山活動及對違反規定與強行登山造成搜救資

源浪費，增加搜救人員風險之求償等之相關

作為是否妥適？均有深入調查之必要等情

案。 

貳、調查意見： 

本案經調閱行政院及內政部之卷證資料，並於民國

(下同)108年7月9日詢問內政部營建署、消防署、警政

署、空中勤務總隊(下稱空勤總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下稱農委會)林務局、教育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

稱金管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下稱通傳會)、法務部

法律事務司及交通部觀光局之業務相關主管人員後，業

已調查竣事，茲將調查意見臚列如後： 

一、臺灣具有豐富的山林景觀與資源，登山活動已成為國

人熱門活動之一。現政府業已開放國家公園內之登山

活動及檢討山地管制區，並檢討林道與步道等相關山

林管理和服務措施、降低其非必要之管制與提升相關

申請之服務便利性，大幅增加民眾親近山林之機會，

值得肯定。又行政院本(108)年度就登山活動管理相

關事宜業已召開3次會議，且會議結論對於山域管理

認宜以「全面開放、有效管理」為原則，爰該院允宜

妥善規劃相關配套措施，並落實執行： 

(一)登山活動主要是用雙腳行走於大自然，可以開啟視

覺、聽覺、觸覺、嗅覺等知覺，讓人與大自然、歷

史産生連結，更與這塊土地産生連結，因此是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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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冶情性，讓民眾自然的健康活動之一。目前我國

國家公園均已開放登山活動，山地管制區亦已進行

檢討調整或解除作業，林道及步道等相關山林管理

及服務措施亦經檢討，同時國家公園管理處持續辦

理環境教育與登山安全宣導，鼓勵民眾親近國家公

園，教育部體育署亦輔導全國性登山運動團體及地

方縣市政府辦理登山健行相關活動，交通部觀光局

亦進行國內山岳旅遊之推廣，爰大幅增加民眾得親

近山林之機會。 

(二)惟據內政部
1
查復本院表示，我國中央政府並未針對

發展登山活動訂定專法，登山活動所在山域，與國

有林區、國家公園、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

要棲息環境、自然保留區、自然保護區、國家級風

景特定區、山地管制區等空間相重疊，劃設這些區

域，依法律授權與相關管理規定，主要目的係基於

生態環境保育(如國家公園生態保護區、野生動物

保護區等)或國土保安(如山地管制區)等需求，並

不是為了發展登山活動為目的。至於地方政府之登

山活動規範部分，除「臺中市登山活動管理自治條

例」、「南投縣登山活動管理自治條例」、「花蓮縣登

山活動管理自治條例」、「苗栗縣登山活動管理自治

條例」、「屏東縣登山活動管理自治條例」與「高雄

市山域事故救援管理自治條例」現已公布實施外；

另臺東縣與宜蘭縣政府刻正研擬相關自治條例，尚

未實施。爰我國登山活動之管理尚未整合。 

(三)行政院於108年3月7日、15日及5月29日就登山活動

管理相關事宜召開會議，由張政務委員景森主持。

相關會議結論略以：山域管理宜以「全面開放、有

                   
1
 參見內政部108年3月19日內授消字第1080821719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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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管理」為原則，並妥善規劃配套措施；請教育部

(體育署)研訂全國統一性登山活動管理辦法，嗣經

同意請教育部依職權訂定登山活動應注意事項；請

教育部擔任登山解禁政策跨部會工作小組召集

人；請內政部等山域管理機關將現行許可申請機制

整合為單一資訊帄台；請內政部等山域管理機關建

置登山資訊、報備及安全預警單一帄台，並研議推

動留守人報備機制科技化；請教育部(體育署)建置

登山教育系統，提供登山之教育訓練；請各山域管

理機關持續朝減少登山管制方向推動；請內政部、

農委會等山域管理機關(如各國家公園管理處及林

務局等)持續簡化自然生態保護(留)區等許可申請

流程，合理放寬申請條件，適度予以開放；有關山

地管制區之開放，請內政部(警政署)會商國防部撤

除計畫及管制之可行性；請內政部(消防署)會商地

方政府研修登山管理相關自治條例，並請內政部

(消防署 )研議由中央統籌登山救援費用之可行

性；請內政部(消防署)會商金管會研議完備登山相

關活動保險之內容(如直升機搜救費用納入保險給

付項目等)；請內政部(消防署)及教育部(體育署)

研議未來補助其部分保費之可行性；請通傳會會商

相關機關及電信業者，擴大手機涵蓋範圍，持續精

進相關措施；請法務部檢討「國家賠償法」相關規

定，釐清山域之公共設施設置或管理機關(即山域

管理機關)之國家損害賠償責任，必要時修法以資

明確。各相關機關依各次會議結論刻正辦理中，其

中，整合內政部警政署、營建署、林務局等相關單

位申請登山等資訊之「臺灣登山申請整合資訊網」

業已於108年6月30日上線。 

(四)綜上，臺灣具有豐富的山林景觀與資源，登山活動



4 

 

已成為國人熱門活動之一。現政府業已開放國家公

園內之登山活動及檢討山地管制區，並檢討林道與

步道等相關山林管理和服務措施、降低其非必要之

管制與提升相關申請之服務便利性，大幅增加民眾

親近山林之機會，值得肯定。又行政院本(108)年

度就登山活動管理相關事宜業已召開3次會議，且

會議結論對於山域管理認宜以「全面開放、有效管

理」為原則，爰該院允宜妥善規劃相關配套措施，

並落實執行。 

二、臺中市登山活動管理自治條例公布後，內政部雖函請

臺北市等11個地方政府，視實際需要制定登山活動相

關自治條例，惟目前僅6個地方政府公布自治條例，

且該等自治條例規範內容，對於山域活動事故之救援

費用，尚有因入山方式是否合法而有不同。固然救援

費用係屬地方政府相關自治條例規定，惟地方政府制

定登山活動相關自治條例之必要性及其內容，或有再

檢討研議之必要。內政部業又表示未來將就相關自治

條例推動與執行情形，邀集相關縣市與機關就執行爭

議共同研商，持續輔導地方政府滾動修正及研訂，該

部自當確實辦理： 

(一)行政院於105年6月30日第3504次會議，林前院長全

提示略以：「為加強登山安全管理，臺中市政府所

提意見，在不修正『國家公園法』的前提下，請內

政部研議強化國家公園內的登山安全規範，落實國

家公園的登山安全管理。至於國家公園以外的高海

拔山區，亦請內政部研議統一規範或立法，以全面

提升登山安全。」臺中市登山活動管理自治條例於

105年11月24日公布後，內政部於106年2月22日以

內授消字第1060821552號函請臺北市、新北市、桃

園市、高雄市、新竹縣、苗栗縣、嘉義縣、屏東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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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花蓮縣、臺東縣等11個地方政府，視實際

需要制定自治條例，惟迄今僅臺中市、南投縣、花

蓮縣、苗栗縣、屏東縣及高雄市等6個地方政府公

布自治條例。 

(二)內政部於108年3月19日查復本院表示，地方政府未

制定自治條例者，原因在於地方政府依據「地方制

度法」規劃災害防救事項與執行，各地方政府因所

轄山域環境互有差異，因地制宜，視其實際需要(如

山域意外事故案件數、所轄山域風險等)考量訂定

較具彈性。惟依內政部提供之「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山域事故救援案件統計表」，我國 22個直轄

市、縣(市)，近5年(103年至107年)曾發生山域事

故救援案件者計15個直轄市、縣(市)，其中臺北

市、新北市及桃園市之案件年帄均數分別為24.4、

15.6及10.6件，位居各直轄市、縣(市)之第3、4及

6，而該3縣市並未制定登山活動相關自治條例。另

新竹縣山域事故救援案件103年至106年雖分別為

0、3、8、2件，惟107年卻高達25件，為106年之12.5

倍，該縣亦尚未制定登山活動相關自治條例。爰山

域意外事故案件數倘為考量制定自治條例之重要

因素，則地方政府應否制定登山活動相關自治條

例，則有再檢討之必要。 

(三)再者，「花蓮縣登山活動管理自治條例」第14條規

定：「於本府公告之管制山域從事登山活動遭受登

山事故，由本府進行搜救者，本府得以書面命其支

付搜救費用。……」爰花蓮縣政府係不管合法或非

法入山，發生事故均得要求支付相關救援費用。而

「高雄市山域事故救援管理自治條例」第 4條規

定：「進入管制山域從事山域活動，依法令規定需

申請者，應事先取得許可。」第5條規定：「管制山

https://db.lawbank.com.tw/FLAW/FLAWDAT01.aspx?lsid=FL086591
https://db.lawbank.com.tw/FLAW/FLAWDAT01.aspx?lsid=FL089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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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經主管機關或山域管理機關因颱風、森林火災或

其他突發事件公告禁止進入時，任何人不得進入從

事山域活動；已進入者應於接獲通知後立即撤離或

依現地情況緊急就地避難。」第6條規定：「因違反

前二條規定從事山域活動發生事故，而由主管機關

進行救援者，主管機關得以書面命其支付救援費

用。……」是以高雄市政府僅就非法入山從事山域

活動發生事故而由該府進行救援者，得以書面命其

支付救援費用。內政部消防署雖表示，救援費用係

屬地方政府相關自治條例規定，惟各地方政府或因

其財務負擔、救援資源分配……等考量，對合法入

山之救援是否支付費用而有不同之規範，然此不一

致之規範，恐引發爭議及有礙登山活動之推展。另

內政部於108年3月19日查復本院表示，該部未來將

就相關自治條例推動與執行情形，邀集相關縣市與

機關就執行爭議共同研商，持續輔導地方政府滾動

修正及研訂，並予敘明。 

(四)綜上，臺中市登山活動管理自治條例公布後，內政

部雖函請臺北市等11個地方政府，視實際需要制定

登山活動相關自治條例，惟目前僅6個地方政府公

布自治條例，且該等自治條例規範內容，對於山域

活動事故之救援費用，尚有因入山方式是否合法而

有不同。固然救援費用係屬地方政府相關自治條例

規定，惟地方政府制定登山活動相關自治條例之必

要性及其內容，或有再檢討研議之必要。內政部業

又表示未來將就相關自治條例推動與執行情形，邀

集相關縣市與機關就執行爭議共同研商，持續輔導

地方政府滾動修正及研訂，該部自當確實辦理。 

三、我國登山事故搜救費用支付與否，尚因地方政府有無

制定登山活動相關自治條例而有所不同，且縣(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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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裁量標準不一，自易引發爭議，甚有因裁量基準未

明，致遭撤銷支付搜救費用處分之情事。部分國家的

搜救費用已採用使用者付費之概念，營建署亦建議應

有基本搜救(國家支付)，額外增加之搜救費用由當事

人支付，且消防署業與地方政府執行及推動自治條例

情形進行座談，並就搜救費用支付原則進行研商，爰

我國登山事故搜救費用之支付，確有檢討之空間： 

(一)臺灣每年有大量山友上山從事登山活動，但也因為

身處大自然環境，位處偏遠救援不易，導致人身安

全面臨一定風險，包括因個人因素(健康狀態、體

能、登山知識、技術、裝備；團隊組成)，或外在

環境因素(氣候、地質條件、路程長短)所造成疾

病、墜落、落石擊傷、扭傷、迷途、高山症、失溫

等緊急事故，需要國家急難救助。 

(二)消防署表示，現行登山活動事故之救援，業於對轄

區山域環境之瞭解與熟悉度，中央山域管理機關

(包括警察機關)將第一時間就近動員，後續地方政

府消防機關協同進行人命救援；必要時也會請空勤

總隊出動直升機支援；同時藉由任務結束後之共同

研討或定期召開協調聯繫會議，俾利未來執行救援

過程能更加順利。至於救援費用部分，係屬地方政

府相關自治條例規定，按規定有關搜救費用之裁

量，均以「得」以書面命其支付搜救費用。惟空勤

總隊執行各項空中支援任務 (含山域事故救援任

務)並無收費規定，目前係配合地方政府對違反登

山活動管理自治條例規定之個案，提供執行空中救

援之飛行時間及飛行成本，由地方政府依權責辦

理。按上開說明，我國登山事故搜救費用支付與

否，尚因地方政府有無制定登山活動相關自治條例

而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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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至於鄰近國家之搜救費用部分，內政部於108年3月

19日查復本院表示，部分國外國家就部分高難度登

山路線，倘遇山域事故需動員國家資源給與救助

時，採用使用者付費方式，強化與培養國民風險管

理與成本公益觀念。以日本為例，山域事故救援係

由地方政府警察主政，消防單位協助救援；如大規

模的搜救活動，若上述的單位量能不足，民間團體

組織如地方山岳會等會參與救援活動。基本上事故

當事人不需支付費用，但規模大到需出動民間組

織，如山岳遭難防止對策協會(由地方山岳會和山

屋人員等民間組織構成 )其搜救費用要由本人負

擔。另收取直升機救援費用部分，日本埼玉縣自公

元2018年1月1日起，通過地方條例，要求使用支付

直升機救援費用，鄰近山岳縣亦考量跟進。 

(四)此外，行政院於108年4月18日查復本院表示，花蓮

縣政府依「花蓮縣登山活動管理自治條例」規定，

要求民眾支付搜救費用案，經多起民眾提起訴願，

復經內政部訴願審議委員會審議，按該府對於搜救

費用支付雖有其裁量權，惟該府並未說明條文裁量

基準為何，該府處分顯有率斷，爰於108年3月28日

決定撤銷原處分。有關搜救費用爭議重點，在於縣

(市)政府裁量標準不一，消防署於108年3月4日就

地方政府自治條例推動與執行情形，邀集相關縣市

與機關就爭議事項共同研商。為指導地方政府後續

訂定相關收取標準規範，該署將邀集相關人員研擬

救援費用繳納參考事項，提供地方政府參考。另行

政院業於108年3月7日及15日登山活動事宜研商會

議中，裁示消防署會商地方修正相關自治條例，修

正方向包含搜救費用由使用者付費及依搜救時段

而有不同搜救標準，該署業與地方政府執行及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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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條例情形進行座談並就搜救費用支付原則進

行研商，且後續將就行政院裁示，引導及鼓勵地方

政府滾動檢討修正。 

(五)按上開說明，臺灣每年有大量山友上山從事登山活

動，或因個人因素或因外在環境因素所造成緊急事

故，需要國家急難救助。惟我國登山事故搜救費用

支付與否，尚因地方政府有無制定登山活動相關自

治條例而有所不同，且縣(市)政府裁量標準不一，

自易引發爭議，甚有因裁量基準未明，致遭撤銷支

付搜救費用處分之情事。部分國家的搜救費用已採

用使用者付費之概念，營建署亦建議應有基本搜救

(國家支付)，額外增加之搜救費用由當事人支付，

且消防署業與地方政府執行及推動自治條例情形

進行座談並就搜救費用支付原則進行研商，爰我國

登山事故搜救費用之支付，確有檢討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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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函請行政院轉飭所屬檢討改進見復。 

二、調查報告案由、調查意見及處理辦法，經委員會討論

通過後公布。 

 

調查委員：蔡崇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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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推動登山救援管理相關自治條例研訂及執行調查表 

單位：元 

縣市別 名稱 公告時間 
管制區 

公告時間 

自治條例研訂及

執行情形 

違反條文及裁罰情形 搜救費用要求支付及繳納情形 

條文 已繳納 未繳納 訴願情形 條文 已繳納 未繳納 訴願情形 

臺中市 臺中市登山

活動管理自

治條例 

105.11.24 106.12.1 106.12.31 

東卯山山域意外

事故案 

第5條第1款 

第2款及第10

條 

6,000       

    107.2.10 

南湖北山山域

意外事故案 

    第14條  25,610  

    107.4.3 

中央尖山山域

意見外事故案 

第6條第2項 

第10條 

10,000  駁回 第14條 7,208  駁回 

    107.6.27 

雪山東峰山域

意外事故案 

第6條第2項

第4項、第11

條 

20,000       

    107.8.11 

雪山 7.1K(369

山莊)山域意外

事故案 

第6條第2項

第4項、第11

條 

20,000  駁回 第14條 15,304  駁回 

    107.8.28 

中央尖溪山屋

山域意外事故

案 

    第14條 40,480   

    107.10.20 

桃山1.7K山域

意外事故案 

第6條第4項 

第11條 

10,000   第14條 3,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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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名稱 公告時間 
管制區 

公告時間 

自治條例研訂及

執行情形 

違反條文及裁罰情形 搜救費用要求支付及繳納情形 

條文 已繳納 未繳納 訴願情形 條文 已繳納 未繳納 訴願情形 

    107.11.10 

南湖大山多加

屯山屋山域意

外事故案 

第6條第4項 

第11條 

10,000       

    107.12.19 

素 密 達 斷 崖

6.7K山域意外

事故案 

第6條第4項 

第11條 

10,000       

    107.12.24 

池有山三叉營

地3.5K附近山

域意外事故案 

    第14條 7,416   

南投縣 南投縣登山

活動管理自

治條例 

106.2.2 106.2.2 107.9.18 

葉姓登山客 

第4條第2款

第6條第2項 

80,000   第14條 2,311,696   

花蓮縣 花蓮縣登山

活動管理自

治條例 

106.9.14 106.11.18 107.2.20 

八通關日據越道

線(土葛駐在所)

山域意見事故 

第4條第2款

第11條 

 30,000 訴願駁回 第14條  1,446,843 提起行政

訴訟 

    107.2.27 

八通關日據越道

線(馬沙有駐在

所)王OO等6人案 

第4條第2款

第11條 

18,000   第14條 153,763 768,815 訴願中 

    107.4.7 

馬博拉斯橫斷(馬

利加南山東峰)山

    第14條  118,329 訴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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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名稱 公告時間 
管制區 

公告時間 

自治條例研訂及

執行情形 

違反條文及裁罰情形 搜救費用要求支付及繳納情形 

條文 已繳納 未繳納 訴願情形 條文 已繳納 未繳納 訴願情形 

域意外事故 

    107.8.16 

八通關日據越道

線(土葛駐在所)

山域意見事故 

第4條第3款 

第11條 

 未確定

金額、

管轄權

疑義釐

清中 

     

苗栗縣 苗栗縣登山

活動管理自

治條例 

107.4.9 107.4.9 公告至今尚無

處分案例 

        

屏東縣 屏東縣登山

活動管理自

治條例 

107.5.28 107.7.23 

107.11.5 

108.1.23 

北大武山意外事

故案(領隊陳述意

見中) 

第6條第4項

第11條 

       

高雄市 高雄市山域

事故救援管

理自治條例 

107.11.5 107.12.24 公告至今尚無

處分案例 

        

(統計時間：108年2月19日) 

資料來源：本院節錄內政部之書面資料。 

 


